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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宪法原则出发考虑权利保护的合理性

莫纪宏

  5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

办法6已于 2003年 6月 18日国务院第 12次常

务会议通过, 并于 2003 年 6 月 20 日公布, 自

2003年 8月 1日起施行。根据该/救助管理办
法0第 18 条规定, 1982年 5月 12 日国务院发

布的5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6同时废

止。

应当说,从/收容遣送办法0到/救助管理办

法0, 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的增长、政府法治意

识的提高是推动上述有关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

理制度发生根本变化的真正的社会基础和制度

动因。不过,在看到这种转变所带来的积极影

响的同时, 也不应当忽视/救助管理办法0本身

所存在的问题。依据现代宪政原则, 任何一项

政府管理制度的设计都不可能是某个单向法律

价值的选择, 而是在综合各个方面因素基础上

建立的合理制度。就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制

度而言,应当考虑两项宪法原则,一是考虑如何

将保护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权利与实施政府对

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有效管理结合起来; 二是

应当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个体利益、局部利

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求一个最佳平衡点。

只有依据上述两项宪法原则建立的城市流浪乞

讨人员管理制度才是符合现代法治社会要求

的,对公民的权利保护重在平衡,而不是一味地

妥协。

以上述两项宪法原则来考察/救助管理办

法0, 很显然,就会发现,该/救助管理办法0的价

值倾向明显偏向于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权利

保护,具有简单地迎合社会公众对公民权利保

障的偏激需求的特点。如/救助管理办法0根本

就没有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在拒绝救助的情况

下是否可以从事流浪乞讨活动以及从事流浪乞

讨活动的范围、受到的法律限制作出规定。这

样就很容易给那些具有违法倾向的人制造钻法

律的空子的机会,在实践中,也必然会给城市居

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便, 给城市的市政管理

造成麻烦。

所以, /救助管理办法0在考虑到给予城市

流浪乞讨人员的权利保护时, 却没有给予这种

权利以必要的法律限制和公共利益角度的平

衡,其实施的后果必然又会导致社会公众基于

社会公共利益和自身安全的考虑,要求对城市

流浪乞讨人员进行严格的法律管理。为了避免

国务院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立法方面的被

动,有必要在近期内提请人大考虑出台5城市流

浪乞讨人员管理法6,在该法律中把握好权利保

护与政府管理、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合

理界限, 防止立法中的价值极端主义和草率立

法的苗头的滋长。

总之,在现代法治社会中,要保障政府在行

政管理活动中真正做到依法办事,除了要求政

府坚持依法行政,不超越职权、不滥用职权实施

行政行为之外, 更重要的是应当提高政府依据

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平衡社会各种利益的能

力。政府行为一般情况下是以社会公共利益的

实现为宗旨的,政府在实现自身的管理活动时,

应当尊重公民个人的宪法和法律权利,但是,任

何时候也不能忘了政府的基本功能是为了维护

社会公共利益。如果政府的行为不能有效地实

现社会公共利益,那么,政府的行为仍然不能说

是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。


